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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婚后申请共有产权房

针对离婚人员的申请问题，北京市住建委再次重申，仅限制“有住房家庭夫妻离异
后单独提出申请”的情形，对离婚前家庭成员无住房或再婚家庭，不受此限制。共
有产权住房的供应对象为符合北京住房限购条件且家庭成员名下均无住房家庭。其
中，单身家庭申请购买的，申请人要年满30周岁。反馈意见指出，不满30周岁单身
家庭可“先租后买”，形成梯度消费。

月薪4000可以申请共有产权房吗?

共有房产的性质及份额的确定房产共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同一
房产享有所有权，是一种普遍的所有权形式。共有在某种程度上足以反映所有权制
度的变迁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当前房产登记的状况来看，数人共有房产的情形越
来越多。虽然《物权法》第103条、第104条对共有财产的登记作了原则性规定，
但是在房屋登记过程中具体怎样操作才能落实法律规定?尤其是在申请人对登记机
构关于共有性质和份额的询问未作确定答复的情况下，登记机构能否不予受理?如
果予以受理，又该如何登记份额?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探讨共有房产登记的具体程
序。对于共同购买房屋的数人，确定其共有关系的程序应当按照有约定从约定、无
约定从法定的原则进行，具体实施时可参考如下方式。一、当事人之间有约定的，
必须遵从其约定房屋买卖是当事人之间的单纯民事行为，买受一方对于房屋的所有
权如何分割和占有也是他们之间的民事权利，因此只要当事人做出真实的意思表示
，无论他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身份关系，按照民事行为的“法不禁止即为允许”的
原则，登记机构应当遵照当事人的约定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二、无约定或约定不
明确的，应先确定是否存在家庭关系《物权法》第103条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
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
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根据这一规定，确定申请人之间是否存在家庭关
系就成为确定共有关系性质的关键了。1．确定申请人之间是否存在家庭关系家庭
关系是指基于婚姻、血缘或法律拟制而形成的一定范围的亲属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
系。家庭关系依据主体可以分为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在现有登记条件下，如果仅凭登记机构的调查，要确定申请人之间是否为夫妻关系
尚比较困难，更何况较为复杂的其他家庭关系。目前，除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可以
用婚姻关系证明、户籍证明等材料来证明外，对于其他家庭关系，申请人很难提供
证明材料。因此，在确定申请人之间是否存在家庭关系时，登记机构要求申请人提
供的书证，应当既要具有证明力又要便于申请人提供，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可以
证明申请人为家庭关系的材料除婚姻关系证明、户籍证明外，具有证明力又具备可
操作性的基本上只有申请人本人的声明了。该种声明可以通过登记机构询问申请人
的方式来取得。《房屋登记办法》已将询问作为一项登记程序，因此，询问记录经
申请人签字确认后具有证明效力。2．申请人具有家庭关系的，登记为共同共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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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共同共有依据共有人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发生，共有人之间的身份一般特定。如果
没有某种特殊关系的存在，就不能发生共同共有关系。因此，通过申请人的声明及
相关材料佐证，能确定申请人具有家庭关系的，可以将房屋登记为共同共有。3．
申请人不具有家庭关系的，登记为按份共有由于按份共有的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
对房产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各共有人之间的身份依赖关系较少。因此，如果申请
人不具有家庭关系，应当将房屋登记为按份共有，其份额可以由申请人约定。如果
申请人之间对份额没有约定或份额不明确的，根据《物权法》第104条的规定，应
当按照出资额确定；不能确定出资额的，视为等额享有。在房屋登记过程中，各申
请人出资额的多寡，登记机构是很难判断的，虽然购房发票可以作为一项依据，但
也仅能证明申请人是否支付了购房款，至于支付了多少，并无明确体现。因此，登
记机构对份额不明确的，一般只能将其确定为等额按份共有。对于按份共有的房产
，登记机构在办理房屋登记时必须注明各共有人所占的份额。因为房产登记有物权
公示的作用，而按份共有人是根据各自的份额对物权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所以
各共有人所占的份额应当明确地记载于登记簿以达到公示的目的。三、申请人对询
问未作答复的可以不予受理《房屋登记办法》明确询问是登记的必经程序，其中第
18条规定了房屋登记机构应当询问的事项包括申请登记房屋是否为共有房屋这一关
键内容。就目前的登记条件而言，也只有通过询问，登记机构才能比较真实地掌握
申请人的共有关系情况。在实践中，有的城市目前已将询问共有关系的内容设置在
申请表上，申请人应当选择是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如果选择按份共有，还需填
写各共有人的份额。明确共有关系是对各共有人权利的有效保护，一般而言申请人
都是愿意如实填写的。如果申请人未填写，登记机构可以认为登记材料不齐全或者
不符合法定形式，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17条规定应当不予受理。如果在某些特
殊情况下，申请人对共有情况的询问未作答复，但登记机构必须为其登记的，建议
先登记为共同共有。共同共有是各共有人之间无法明确共有份额，其权利义务关系
处于混沌状态下的一种共有情况，在申请人不明确共有关系时，登记机构一般是无
法自行确认其共有关系的。因此，此时先登记为共同共有较为妥当，待申请人明确
其共有关系后，如果需要登记为按份共有，可以通过变更登记来实现。1、“家庭
共有房产”离婚时如何处理？答：房产权利人除了夫妻双方以外，还包括第三人（
如一方父母），该房屋产权即为“家庭共有房产”。对家庭共有房屋的分割问题可
告知当事人另案起诉，或者中止离婚诉讼，不应将其他家庭成员追加为离婚诉讼的
共同诉讼人。因此，对“家庭共有房产”的处理方法有两种：1、人民法院对该房
产不予审理，当事人就该房产争议另案起诉；2、当事人申请中止离婚诉讼，另行
提起析产之诉，待另案判决后，恢复离婚诉讼的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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